	      
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
放射化學實驗室分析申請單

				申請單編號：           
	申 請 人
	
	
電話
	
	申請日期
	年
	月
	日

	申請單位
或地址
	
	單位主管簽章
	

	試樣名稱及數量
	
	取樣來源
	

	試樣型態
	□固態  □液態  □氣態  □放射 (表面劑量__________μSv/h )

	分析項目
	






	分析要求及備註
	



[bookmark: _GoBack]◎敬告 貴客戶:
1. 請填妥申請單。2. 申請單要二份。3.貴客戶所提供的測試樣品，會因測試需要，而造成樣品之減損與破壞。4.除須註明原因特別要求留樣，否則完成分析時一併退樣，廢樣不領回本實驗室不負保管責任，統一棄毀。 5.申請者應保證所提供資料真實性及正當性，確保申請廠商、報告抬頭廠商、生產與供應商知悉且同意揭露於正式報告中，若有提供虛偽不實之情形，申請人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。6.報告以申請書資訊為主，報告出具後，內容一律不得更改。7.測試報告出具天數為所有委託檢驗項目中最長之天數。8.實驗室承諾，除法律或主管機關要求外，對在執行實驗室活動中所獲得或產生的所有資訊予以保密。9.本實驗室不於測試報告中提供符合性聲明與量測不確定度。10.因申請書版面限制，無法於申請書上詳述實驗方法與檢驗範圍等相關資訊，如您需要確認實驗方法與檢驗範圍等相關資訊時，煩請與實驗室聯絡。

	申請人同意簽名或蓋章:	 

	(以下由放射化學分析實驗室收樣端填寫)

	樣品接收人
簽名或蓋章
	
	劑量確認
後請蓋章
	(接收標準< 25μSv/h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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